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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2021-113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290,697,674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价格：6.88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12月 13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新增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后的

次一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①2021 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制定 <公司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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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2021 年-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事

项。 

②2021 年 5 月 6 日，江汽控股出具了《关于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江汽集团控股办函【2021】8 号），原则同

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 

③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

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事

项。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即有效期

至 2022 年 5月 12日。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 年 9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申请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1 年 10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江淮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197 号），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91,247,997股新股，核准日期为 2021年 9 月 30日，有

效期 12 个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290,697,674 股  

3、发行价格：6.8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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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募集资金总额：1,999,999,997.12 元  

5、发行费用：20,695,308.82 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1,979,304,688.30 元  

7、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保荐机构”

或“国元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江汽控股发出了《缴

款通知书》，通知江汽控股将认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2021年 11月 30日 17:00时止，江汽控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的发行专用账户。 

2021 年 11 月 30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验

字[2021]230Z0259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下午 17:00

时止，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 1,999,999,997.12 元已汇入主承销商指定的收

款账户。 

2021 年 11 月 30 日，主承销商国元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尚未支付的

保荐及承销费后存入发行人指定的账户内。2021年 12月 1日，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230Z0258 号”《验资报告》。根据

该验资报告，江淮汽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97.12 元，

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18,867,924.50 元（不含税），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

人民币 1,827,384.32元，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9,304,688.3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90,697,674.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688,607,014.30 元。江汽控股全部以货币出资。 

2、股份登记情况 

202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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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并取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审批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发行前已经报备会后事项承诺函；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符

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公

平、公正；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江汽控股。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发行人的公司章程，江汽控股与发行人构

成关联关系； 

（4）江汽控股参与江淮汽车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资金均来自于自有资金

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除江汽控股以外的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且不

存在上市公司及其利益相关方直接或间接向江汽控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

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取得发行人内部有效批准及授权, 并已获得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 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 本次

发行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90,697,674 股，发行价格为 6.8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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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 1名，为公司控股股东江汽控股，限售期为 18个月。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90,697,674 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江

汽控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下： 

名    称：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0803136982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号 

法定代表人：项兴初 

注册资本：358,308.589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日期：2013年 10月 12日 

营业期限：2013年 10月 1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及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为江汽控股，系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江汽控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已进行相关信息披露，详细情况

请参阅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有关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除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重大交易外，江汽控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

之间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发生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1,893,312,117 股。公司前十大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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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24,703,028 17.15 

2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9,762,401 5.80 

3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6,527,871 5.63 

4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73,726,895 3.89 

5 安徽省财政厅 36,540,923 1.93 

6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33,415,463 1.76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55,810 1.23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环
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264,885 1.02 

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成长龙
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617,203 0.77 

1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10,769,839 0.57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截至 2021年 12月 13日（股权登记日），公司前十

大股东持股情况将如下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15,400,702 28.18 

2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9,200,401 5.00 

3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4,665,550 4.33 

4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73,726,895 3.38 

5 安徽省财政厅 365,409,23 1.67 

6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32,815,463 1.50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569,710 1.22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环
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264,885 0.88 

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成长龙
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816,508 0.77 

10 杨岳峰 9,552,500 0.44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江汽控股的持股数为 32,470.30万股，持股比例

为 17.15%；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290,697,674 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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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条件流通股，江汽控股持股比例将增加至 28.18%，江汽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 - 290,697,674 290,697,674 13.3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893,312,117 100.00 - 1,893,312,117 86.69 

总  计 1,893,312,117 100.00 290,697,674 2,184,009,791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290,697,674 股限售流通 A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 - 290,697,674 290,697,674 13.3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893,312,117 100.00 - 1,893,312,117 86.69 

总  计 1,893,312,117 100.00 290,697,674 2,184,009,791 100.00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江汽控股的持股数为 32,470.30万股，持股比例

为 17.15%；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290,697,674 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江汽控股持股持股比例将增加至 28.18%，江汽控股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有利于降低负

债规模，减少财务费用，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下降，资本结构更加优化，自有资金

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是一家集商用车、乘用车及动力总成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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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综合型汽车厂商，公司产品主要是整车和客车底盘。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的业务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为公司业

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提升公司后续发展及盈利能力，提升竞争力。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

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发行不会影响公司的

资产完整以及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的独立性，公司拥有独立的组织管理、生

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并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若公司未来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

方面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

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亦不会发生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

际控制人之间因本次发行事项导致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仕新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号 

保荐代表人：徐祖飞、孔晶晶 

项目协办人：储召忠 

项目组成员：蒋贻宏、葛剑锋、朱培风、俞强、吕涛、何海洋、董楠卿、刘

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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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51-62207999 

传真：0551-6220736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韩炯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经办律师：黄艳、郑江文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三）审计机构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外经贸大厦 9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廖传宝、陆西、宗志迅 

联系电话：0551-63475856 

传真：0551-62652879 

（四）验资机构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外经贸大厦 9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廖传宝、陆西、王璐璐 

联系电话：0551-63475856 

传真：0551-62652879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5 日 

 


